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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[bookmark: _GoBack]迁公（刑）行罚决字〔2020〕0176号 
	马xx
	
	
	
	非法制造、买卖、储存、运输、邮寄、携带、使用、提供、处置危险物质
	2020年2月3日14时10分许，迁安市公安局民警在迁安市野鸡坨镇京哈高速南口处，将用厢式货车非法运输84消毒液（次氯酸钠）的刘xx查获。当场在刘xx所驾驶的冀B9N8F2厢式货车车厢内查获24桶84消毒液，每桶公斤25公斤。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三十条之规定
	
	行政处罚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三十条之规定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三十条之规定，现决定对马 
xx行政拘留九日。 
 
	对马xx行政拘留九日 
	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
	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

	迁公（刑）行罚决字〔2020〕0177号 
	刘xx
	
	
	
	非法制造、买卖、储存、运输、邮寄、携带、使用、提供、处置危险物质
	2020年2月3日14时10分许，迁安市公安局民警在迁安市野鸡坨镇京哈高速南口处，将用厢式货车非法运输84消毒液（次氯酸钠）的刘xx查获。当场在刘xx所驾驶的冀B9N8F2厢式货车车厢内查获24桶84消毒液，每桶公斤25公斤。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三十条之规定
	
	行政处罚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三十条之规定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三十条之规定，现决定对刘 
xx政拘留九日。 
	对刘xx行政拘留九日。 
	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
	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

	迁公（刑）行罚决字〔2020〕0328号 
	徐xx
	
	
	
	阻碍执行职务
	2020年3月1日9时许，扣庄乡派出所副所长吴xx报警称：其在扣庄乡蟒山村出警过程中被徐xx妨害公务。 
 
	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二款之规定
	
	行政处罚
	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二款之规定
	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二款之规定，现决 
定对徐xx行政拘留七日。 

 
	对徐xx行政拘留七日
	二〇二〇年三月一日
	二〇二〇年三月一日



